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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永靖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6、7 次臨時會會議紀錄 
 

壹：第一次會議－報到、開幕典禮、預備會議 

 

     時間：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27 日(星期四)上午 11 時 0 分 

     地點：本會議事堂 

     出席人數：林大福、邱平舜、邱世明、詹文惠、賴玟諺、詹雅婷、魏碩衛、

吳國隆、余秉峰、朱賴春花。 

     缺席人數：無(邱代表柏彰停權)。 

     列席人員：鄉    長：詹木根             主任秘書：林惠君 

           民政課長：陳鴻偉             行政課長：黃麗芳 

           建設課長：邱帝凱             社政課長：詹慧玲 

               農業課長：黃國綸             財政課長：黃秀鑾 

               主計主任：陳世欣             政風主任：李萬金 

               人事主任：邱富炤             幼兒園園長：林博堯 

               清潔隊長：陳彥銘 

 

主席：林大福          秘書：黃 芸          紀錄：詹偉達 

 

本會秘書黃芸：永靖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6次、第 7次臨時會會議開始，大會

開始、全體請豎立、主席請就位、唱國歌、向國旗暨國父遺像行三鞠躬

禮(一鞠躬、再鞠躬、三鞠躬)、主席請復位、全體請坐下，主席致開會詞。 

主席致開會詞 

        詹鄉長、林主秘、公所各課室主管以及本會各位代表同仁大家好，

今天是咱永靖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6 次、第 7 次臨時會開議的日子。本

次會議主要審議鄉公所所提墊付案。這次會議希望各位代表認真審議公

所提案，善盡代表監督鄉政的職責與義務，也期盼所會關係更加和諧圓

融，鄉務推展更能獲得鄉民認同。最後預祝本次臨時會議程圓滿順利，

大家身體健康、萬事如意。 

主席宣佈開會 

預備會議 

本會秘書黃芸：報告議事日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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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本代表會第 21 屆第 6 次、第 7 次臨時會，議事日程表報告如下： 

2 月 27 日星期四    報到、開幕典禮、預備會議。 

2 月 28 日星期五    國定假日 

2 月 29 日星期六    週休例假日 

3 月 01 日星期日    星期例假日 

3 月 02 日星期一    討論提案 

3 月 03 日星期二   一、討論提案。二臨時動議。三、閉會。 

     議事大要：審議鄉公所及代表會提案。報告完畢，請主席主持。 

主席林大福：各位代表同仁針對本次議事日程有無意見？如果無意見照原議事

日程進行。 

本會秘書黃芸：本次大會議事議程，照原議事日程進行。接下來介紹新進員工，

請主席主持。 

主席林大福：介紹公所新進政風室主任李萬金先生，請自我介紹。 

政風主任李萬金：主席、副主席、各位代表、鄉長、主秘、各課室主管同仁及

代表會同仁大家好，我的姓名叫李萬金，我的前一個工作是在財政部國

有財產署中區分署，也是擔任政風室主任的職務，我公職的歷任有擔任

過村幹事、縣政府的政風室科員、消防局的政風室主任及多個公所的政

風室主任，很高興來我們永靖鄉公所服務，請各位代表多多指導，以上

報告。 

主席林大福：今天會議到此結束。 

散會：上午 11 時 23 分 

 

貳：第二次會議—討論提案 

     時間：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2 日(星期一)上午 11 時 0 分 

     地點：本會議事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出席人數：林大福、邱平舜、邱世明、詹文惠、賴玟諺、詹雅婷、魏碩衛、

吳國隆、余秉峰、朱賴春花。 

     缺席人數：無(邱代表柏彰停權)。 

     列席人員：鄉    長：詹木根             主任秘書：林惠君 

           民政課長：陳鴻偉             行政課長：黃麗芳 

           建設課長：邱帝凱             社政課長：詹慧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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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農業課長：黃國綸             財政課長：黃秀鑾 

               主計主任：陳世欣             政風主任：李萬金 

               人事主任：邱富炤             幼兒園園長：林博堯 

               清潔隊長：陳彥銘 

 

     主席：林大福          秘書：黃 芸          紀錄：詹偉達 

 

本會秘書黃芸：各位代表同仁及公所同仁大家好，接下來進行討論提案。 

討論提案：鄉長提案 

提案人：鄉長詹木根   第 01 號               類別：社政類 

案由：為本所辦理「公共服務據點整備-整建長照衛服據點計畫-永靖鄉竹子社區

活動中心新建工程」增加經費計新台幣 258 萬 5,852 元整乙案，敬請貴會

同意先行墊付，俟 109年度辦理追加(減)預算或 110年度編列預算轉正，

提請審議。 

理由： 
一、依據本所 109 年 2 月 4 日「公共服務據點整備之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

畫-永靖鄉竹子社區活動中心新建工程經費研商會議」會議決議辦理。 

二、本案前經彰化縣政府 108 年 1 月 7 日府社發展字第 1080006411 號函及

衛生福利部 107 年 12 月 27 日衛部綜字第 1071161616H 號函通知核定

工程所需經費為新台幣 2,066 萬 8,000 元整，衛生福利部補助新台幣

1,860 萬元整，彰化縣政府補助地方配合款 206 萬 8,000 元整，業已經

貴會第 21 屆第 1 次臨時會同意墊付在案，先予敘明。 

     三、建議增加工程經費，理由說明如下: 

        1.本工程經上網公開招標 4 次皆因無廠商投標而流標，經查係因物價波 

動、原物料及工資上漲等不可預期之因素，致本案原工程編列經費每

坪單價過低不符市場行情，廠商評估後無投標意願所導致。 

        2.為利工程順利進行並避免補助經費遭衛福部及彰化縣政府收回，本所

積極邀集相關人員召開工程協調會議，決議請設計監造廠商於本案原

提報衛福部計畫建築物面積 667.59 平方公尺（202 坪）規範內，依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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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法規相關規定，適度調整建築物面積，經評估後將本案建坪面積

自 223.81坪刪減至 205.83坪並調整部分工項以提高每坪單價符合營建

市場行情，唯工程經費仍不足 258 萬 5,852 元。 

   3.為落實「長照 2.0 計畫」目標，建構以社區為基礎之長照服務體系，

本所積極爭取衛福部補助並獲得核定，使此案成為本鄉首件結合社區

及日照功能之社區活動中心新建案，目前面臨須辦理工程經費之增

加，方得繼續完成發包程序及興建作業，以不辜負鄉民殷切之期盼。 

四、本案符合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6 款之規定。 

辦法：請 審議。 

大會議決：明日再繼續討論。 

主席林大福：今天會議到此結束。 

散會：上午 12 時 01 分 

 

叄：第三次會議：一、討論提案。二、臨時動議。三、閉會。 

     時間：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3 日(星期二)上午 10 時 50 分 

     地點：本會議事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出席人數：林大福、邱平舜、邱世明、詹文惠、賴玟諺、詹雅婷、魏碩衛、 

吳國隆、余秉峰、朱賴春花。 

     缺席人數：無(邱代表柏彰停權)。 

     列席人員：鄉    長：詹木根             主任秘書：林惠君 

           民政課長：陳鴻偉             行政課長：黃麗芳 

           建設課長：邱帝凱             社政課長：詹慧玲 

               農業課長：黃國綸             財政課長：黃秀鑾 

               主計主任：陳世欣             政風主任：李萬金 

               人事主任：邱富炤             幼兒園園長：林博堯 

               清潔隊長：陳彥銘 

 

主席：林大福          秘書：黃 芸         紀錄：詹偉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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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會秘書黃芸：大家好，我們繼續討論鄉長提案第 1 號案，請主席主持。 

主席林大福：各位代表我們昨天討論鄉長提案第 1 號案，大家繼續發言。 

一、討論提案： 

鄉長提案 

提案人：鄉長詹木根   第 01 號               類別：社政類 

案由：為本所辦理「公共服務據點整備-整建長照衛服據點計畫-永靖鄉竹子社區

活動中心新建工程」增加經費計新台幣 258 萬 5,852 元整乙案，敬請貴會

同意先行墊付，俟 109年度辦理追加(減)預算或 110年度編列預算轉正，

提請審議。 

大會議決：照原案審查通過；附帶決議：請建築師舉辦說明會，政風室及建設

課參與是項建設案。 

 

代表提案 

本會秘書黃芸：接下來進行代表提案第 01 號案。 

提案人：代表邱世明(連署人：代表吳國隆、代表余秉峰)第 01 號 類別：建設類 

案由：公所荖葉市場空間閒置多年，本會曾多次建請公所行文多方爭取經費建

造多功能文藝中心作業，建請公所儘速辦理，不負鄉民殷殷期盼。 

理由： 

      一、荖葉市場土地閒置多年未善加活化利用，徒增管理上之困境。 

      二、本會辦公處所偏小，代表們無專屬之辦公場所，若能利用荖葉市場

改建為多功能文藝中心，本會辦公處所偏小之問題當可迎刃而解。 

      三、本鄉圖書館可結合多功能文藝中心之興建而作最良好規劃，提昇本

鄉藝文水準。 

辦法：提請 審議。 

大會議決：照原案審查通過。 

 

二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5 號代表吳國隆：主席、各位代表、各位主管大家好，剛剛鄉長也有在講，荖

葉市場這個部分跟過去我們做的動態，就是說靜態跟動態部分，過去我們

靜態部分包括公園、整個長照據點，是不是往後靜態部分像秘境公園這個

部分，當初本席沒有參與這個部分，當初經費用在這裡但是永靖鄉民很少

會去那邊運動，所以說往後這個部分是不是更加要注意，因為我們花那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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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經費在那裡，結果一些樹木都枯死，這個部分要再注意一下，動態部分

是不是節省一些動態部分的經費用於長照這個部分，這個部分做一做，後

續維修這部分更加要注意。 

主席林大福：各位代表還有要發言嗎？如果沒有，本次臨時會會議進行到此。 

 

三、閉會 

散會:上午 11 時 45 分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永靖鄉民代表會主席：林大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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